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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人口的增加和老化，死亡人數和相應的火化數目與年俱增。根據政府的估計，未來十年，本港每年

死亡人數會由四萬三千七百人增加至五萬二干八百人，火化數目同樣時也會相應地由二零一零年的三萬九千

二百宗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四萬九千六百宗。

目前，政府和非牟利宗教團體提供的公營骨灰龕位已經嚴重不足。未來十年，食環署計劃在葵涌、鑽石山及

和合石興建的新骨灰龕位只有十二萬七千一百個，連同華人永遠墳場和其他非牟利宗教團體將會提供的新骨

灰龕位八萬五千四百個，未來本港骨灰龕位的供應短缺，仍高達約二十八萬個，供不應求的情況十分嚴重。

今年七月六日，政府發布了諮詢文件，就骨灰龕政策檢討諮詢社會各界意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 .... 增加骨灰龕設施的供應，滿足社會的整體需要；

二 .... 鼓勵市民接受以更環保及可持續進行的方式處理先人骨灰；

三 .... 加強消費者在選購私營骨灰龕設施時的保障；

四 .... 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以期更有效處理違規情況。

對於解決骨灰龕長期供應不足的問題，諮詢文件肯定私營骨灰龕在市場上發揮重要作用，除了

有助滿足龕位的需求、為市場提供約四成龕位外，更重要的是讓消費者有所選擇。

不過，骨灰龕位供求長期出現落差，製造市場空間，有利可圖，也導致投機取巧的無良骨灰龕有機可乘，魚

目混珠，良莠不齊，引起社會關注。

然而，對於監管骨灰龕的經營手法和服務，普羅市民投訴不多，而絕大部分投訴，其實亦與被地政署指所謂

涉嫌違規攸關。後者主要涉及土地契約問題，存在重大爭議，因為骨灰是否屬於「人體遺骸」，至今未有定

論，政府部門如地政總署和食物及衞生局都有不同詮釋，在有關法律觀點未釐清前，根本難以定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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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及建議

香港福位商會對骨灰龕政策檢討諮詢文件中，提出部分建議內容，深感憂慮。有關建議，不單將會嚴重影響

業界的正常運作，更會造成市場訊息混亂，引起社會恐慌，教消費者無所適從，嚴重損害經已購買私營骨灰

龕位的市民大眾的權益。

香港福位商會集合業界的專業意見後，歸納五點，建議如下：

一‧支持設立發牌制度，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令行業納入正規
二‧完善「表一」、「表二」理念，發佈統一總表
三‧實行登記制度，理順行業發展
四‧訂下死線，盡快登記
五‧促進和諧營商

一‧支持設立發牌制度，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令行業納入正規

本會支持政府盡快設立發牌制度，規定所有私營骨灰龕均須經發牌，因為發牌制度可增加市場的透明度，促

進業界專業經營，有利行業規範化發展，杜絕不法份子投機取巧，魚目混珠，從而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完善「表一」、「表二」理念，發佈統一總表

為了幫助正在考慮購買私營骨灰龕位的市民作出選擇，政府準備以地政總署和規劃署的資料為據，按照是否

符合土地契約和法定規劃要求為標準，將現存和營運中的私營骨灰龕分列兩表，本會期期以為不可，因為有

關做法不單無助解決問題，反會造成市場訊息混亂，引起消費者不必要的恐慌，理由如下：

1.1.1.1. 兩個標準只是必要條件之一，而非足夠條件。私營骨灰龕能否獲得發牌，還須考慮消防、建築安全、衛生

和社區認可等因素。因此，被列入表一的私營骨灰龕，日後也不一定保證獲政府發牌，但消費者卻大有可能

被誤導，以為表一就等於符合資格，可以放心購買。況且，列入表一的私營骨灰龕亦大有可能趁機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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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表二的私營骨灰龕，因被指「不認可」，卻極可能引起經已購買龕位的消費者之恐慌。追討賠償尚屬

其次，最擔憂的是不知何處尋覓安放先人骨灰之淨土。何況諮詢文件已表明，消費者必需承擔個人買賣選擇

的後果，不會獲得優先分配公營骨灰龕位。鑑於備受牽連的苦主數以十萬計，由此而引起的恐慌，實在難以

估量，隨時可以演變成為社會政治危機。

2.2.2.2.目前不少被指不符合土地契約，土地用途規定的私營骨灰龕，都是由於地政總署認為「人體骨灰」屬「人

體遺駭」，不予批淮。但有關法律觀點與政府負責制定政策的食物及衞生局的說法，截然不同。

如果政府強行頒佈兩表，因被指不符合土地契約而列入表二的私營骨灰龕必定會進行司法覆核，由此而引起

的法律訴訟，只會令問題更趨複雜，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困擾和不便。

3.3.3.3. 在政府未能釐清何謂「人體遺骸」的法律觀點前，政府強行將現存私營骨灰龕分列兩份名單，全無理據，

極有可能將大部分私營骨灰龕列人「不認可」的表二內，結果只會令業界經營困難。事實上，消委會過去以

地政總署和規劃署的資料公佈的名單，已存有不少錯誤，因而誤導性甚高，例如大部分私營骨灰龕都毋須向

規劃署申請批淮，因而被指「不認可」，殊不恰當。

由於消費者有所顧慮，裹足不前，獲臨時豁免的私營骨灰龕又因不准繼續售賣龕位而可能缺乏資金營運，倘

若最終不獲發牌，更會被逼停辦，教數以十萬計經已購買龕位的市民無所適從，最終損害消費者權益。

另者，目前位於市區發展大綱圖的私營骨灰龕位，雖然不符合指定用途，由於屬於現存用途，根據城規條例，

亦不構成違法的情況。所以，政府依靠以下三個準則；

(i)在相關的法定圖則上屬經常准許用途；

(ii)取得城規會發出的規劃許可；或

(iii)已證實屬於現有用途

(即在中期發展審批地區圖、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分區計劃大綱圖刊憲之前已存在的用途)。

而作為表一之標準，對於現存在市區的私人骨灰龕場，極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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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會認同政府編制「表一」、「表二」的理念－幫助正在考慮購買私營骨灰龕位的市民作出選擇。故此，

本會建議發佈本港現時私營骨灰龕統一總表，列出每間私營骨灰龕場的具體資料，統一總表內容由私營骨灰

龕營辦商於登記時提供，再由食環署人員到場核實資料，並可同時加上評估註釋。此概覽將涵蓋各骨灰龕場

更詳盡及更準確訊息，顯注提高列表參考價值，有效幫助正在考慮購買私營骨灰龕位的市民作出選擇。

三‧實行「登記制度」，理順行業發展

由於私營骨灰龕良莠不齊，實際數目根本無人知悉，為了方便政府掌握有關資訊，最有效的處理辦法，就是

宣佈實行「登記制度」，確定期限，要求全港所有福位營辦商，包括寺院、廟宇、教堂、精舍、道觀等等，

主動向食環署登記。登記的內容，包括營辦商的名稱、地址、地段號碼、地契副本、地段面積、建築圖則、

提供骨灰龕總數及已上位總數。如有擴建計劃，也要說明未來增建的骨灰龕數目。正式立法後，即獲經營牌

照。所有登記者，將由食環署編成列表，公告周知，方便消費者參閱。

根據諮詢文件第(10)段，在未來三個月，政府將會單方面根據兩個準則，即地契條款和規劃許可，制訂和公

佈「表一、表二」名單。發展局明知地契和城規中，在法律上仍存有爭拗及灰色地帶，在法庭未有裁決前，

仍然單方面公佈它的準則，本會認為實是欲蓋彌彰，非常魯莽，結果只會誤導大眾市民，實非香港之福。此

外，食物及衞生局是整個骨灰龕政策的統籌者，因此，現時由發展局參與制定相關政策及文件，並不恰當。

故此，本會建議，骨灰龕政策的文件，應該由食物及衞生局統一發放。

四‧訂下死線，盡快登記

政府應該從速訂下死線。凡於截止日期後沒有登記者，或新的營辦商，一律不包括在即將公佈之總表內。 有

待新法例通過後，依照法例申請牌照。登記完成後，政府即可按圖索驥，食環署派員核實已登記單位。同時，

政府應盡快立法及制訂實務守則，如符合條例者，即可獲發牌。有關措施，一來可以盡快全面掌握全港私營

骨灰龕數目及了解骨灰龕市場資訊，以制定公、私營骨灰龕策略，方便規管和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二來可

以即時杜絕投機取巧的違規經營者，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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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進和諧營商

為了增加供應，政府表示會撥出十二幅可供發展骨灰龕的用地，在全港不同地區興建骨灰龕，但最大的阻力，

卻來自地區居民的反對。本會認為，社區認可及和諧是有效發展骨灰龕行業必要的因素。故此，所有私營骨

灰龕在經營前，都應該設法與有關社區居民溝通，爭取認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拗，從而促進社區和諧。

結語

本港骨灰龕位長期供不應求，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諮詢文件建議的解決龕位供應辦法，表面似是有理，

實質並不可行。首先，增撥的十二塊土地能否獲得地區人士及區議會同意用作興建骨灰龕，頗成疑問，證諸

過去的歷史經驗，即使不被反對，也會曠日持久，短期內不能解決市場短缺的問題。其次，政府建議發展商

將工廠大廈向城規會申請改建為多層骨灰龕，目前也只停留在理論階段，實際並無具體清晰政策配合，政府

也沒有承諾予以大力支持，其中單是交通設施和環保的考慮條件，已足令有關申請長期耽擱，因此有關建議

根本不符實際，並不可行。

因是之故，本港骨灰龕仍必須依靠私營市場供應，才能解決問題。為了讓福位行業得以在良好及健全的制度

下發展，香港福位商會支持政府盡快設立發牌制度，立法規管，規範福位行業發牌。然而，本會反對政府計

劃以兩張名單方式列出「認可」及「不認可」的私營骨灰龕場，因為有關做法實在不必要，亦不可行，只會

令業界經營困難，造成市場運作混亂，製造社會恐慌。取而代之，本會建議政府盡快實行「登記制度」，訂

下死線限期，要求所有營辦商登記，向市民發佈本港現時私營骨灰龕統一總表，以便政府全面掌握市場資訊，

有效立法規管，理順福位行業，保障廣大市民消費權益。

諮詢期間，香港福位商會將會廣泛向業界、善信及有關人士收集意見，集思廣益，以供政府參考，制訂政策。

香港福位商會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




